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三十八号 

 

  《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已由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施

行。 

 

                                                                                   天

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 年 3 月 28 日 

   

  第一条  为了控制吸烟，减少烟草烟雾危害，保障公众健康，提高城市文明

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控制吸烟工作，

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吸烟，包括携带燃着的卷烟、雪茄烟、烟斗。 

 

  第三条  本市控制吸烟工作实行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单位负责、依法监管

的原则。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设立的健康促进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监

督本行政区域内的控制吸烟工作，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拟定控制吸烟工作的政策措施； 

 

  （二）指导、组织、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控制吸烟工作，审核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控制吸烟工作年度报告，监督检查控制吸烟工作各项措施落实； 

 

  （三）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控制吸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控制吸烟情况。 

 

  健康促进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第五条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控制吸烟工作实施统

一监督管理。 



 

  教育、文化广播影视、体育、交通港口、公安、民政、人力社保等行政管理

部门以及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按照本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做好有关控制吸

烟工作。 

 

  负责控制吸烟工作监督执法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明确执法机构和

人员，履行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执法职责。 

 

  第六条  禁止在下列场所吸烟： 

 

  （一）托幼机构、少年宫、中小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等场所的室内外区域，

其他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的室内区域； 

 

  （二）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的室内外区域，其他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的室内区域； 

 

  （三）儿童福利院的室内外区域，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内区域； 

 

  （四）图书馆（室）、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宫）、美术馆、

展览馆、影剧院、音乐厅、文化馆（宫）、青年宫及其他科教、文化、艺术场所

的室内区域； 



 

  （五）录像厅（室）、游艺厅（室）等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的室内区域； 

 

  （六）商场（店）、超市、书店等购物场所的室内营业区域； 

 

  （七）公共体育场馆、运动健身场所的室内区域及室外的观众区、比赛区； 

 

  （八）文物保护单位、公园等场所的室内区域； 

 

  （九）宾馆、旅店等提供住宿服务场所的室内公共区域和无烟客房； 

 

  （十）机关、团体的室内区域； 

 

  （十一）本条前十项以外的单位和组织的办公室、会议室、餐厅，以及向公

众提供金融、邮政、电信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室内区域； 

 

  （十二）客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电车、出租汽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船舶、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售票厅、等候室、室内站台等室内区

域； 

 

  （十三）法律、法规和规章确定的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及区域。 



 

  第七条  餐饮场所、歌（舞）厅、公共浴室设置吸烟室的，吸烟室应当具备

独立空间、独立有效的通风换气装置，设置明显标志；吸烟室以外的室内区域禁

止吸烟。未设置吸烟室的餐饮场所、歌（舞）厅、公共浴室，禁止吸烟。 

 

  前款规定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实现本单位的全面禁止

吸烟。 

 

  第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根据实际需要，临时

划定或者增设禁止吸烟的范围。 

 

  第九条  在各类公务和大型公共活动中不吸烟、不备烟、不敬烟。 

 

  第十条  托幼机构、少年宫、中小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等场所，医疗卫生机

构，社会福利机构和图书馆（室）、科技馆（宫）、美术馆等场所内设置的商店、

小卖部、自动售卖机，不得销售卷烟等烟草制品。 

 

  第十一条  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是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 

 

  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禁止吸烟管理制度，设置禁止吸烟检查员，并做好禁止吸烟宣传

教育工作； 

 

  （二）在禁止吸烟区域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公布监管电话号码； 

 

  （三）在禁止吸烟区域内不得设置烟缸等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四）对在禁止吸烟区域内吸烟者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向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在禁止吸烟区域内不听

劝阻的吸烟者，有权令其离开或者拒绝为其提供服务；法律、法规对提供服务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在禁止吸烟场所内，任何人有权要求吸烟者停止吸烟，有权要求

该场所的所在单位履行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职责，有权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举

报。 

 

  第十四条  健康促进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控制吸烟宣传教育活

动，使公众了解吸烟和被动吸烟的危害，增强全社会营造无烟环境的意识。 



 

  机关、团体、学校、医院等单位，应当开展控制吸烟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

吸烟和被动吸烟的有关危害。 

 

  报刊、广播、电视、通信、网络等传播媒体和有关单位应当定期免费积极开

展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公益宣传活动，适时发布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 

 

  第十五条  提倡和鼓励创建无烟单位。 

 

  鼓励单位制定内部控制吸烟奖惩制度。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制定和组织实施

控制吸烟准则。 

 

  控制吸烟工作应当作为文明单位评比的内容之一。 

 

  第十六条  鼓励志愿者组织、其他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制吸烟

工作或者为控制吸烟工作提供支持。 

 

  第十七条  每年 5 月 31 日的“世界无烟日”，集中开展控制吸烟宣传，并

倡导烟草制品销售者停止售烟一天、吸烟者停止吸烟一天。 

 

  第十八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和推动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戒烟服务

门诊，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指导和帮助。 



 

  第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实施控制

吸烟工作的监督执法： 

 

  （一）教育、人力社保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级各类学校及培训

机构的监督执法； 

 

  （二）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负责文化、艺术、娱乐场所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的监督执法； 

 

  （三）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公共体育场馆的监督执法； 

 

  （四）公安机关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商场（店）、超市、书店等

购物场所的室内营业区域，宾馆、旅店等提供住宿服务场所的室内公共区域的监

督执法； 

 

  （五）交通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客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电车、出租汽

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船舶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售票厅、等候室、室内站

台等室内区域的监督执法； 

 

  （六）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负责公园的监督执法； 



 

  （七）民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社会福利机构的监督执法； 

 

  （八）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机关、团体，本条例

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区域，科技馆（宫）等科教场所，少年宫、档案馆、青年

宫、运动健身场所、公共浴室、餐饮等场所或者区域的监督执法； 

 

  （九）民航、铁路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相关交通工具和售票厅、

等候室、室内站台等室内区域的监督执法。 

 

  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负责机关及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室内区域控制吸烟

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 

 

  市人民政府根据控制吸烟工作实际需要，可以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控制

吸烟的管理职责予以调整，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  负责控制吸烟工作监督执法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

制度，并对举报和投诉情况及时予以处理。受理举报投诉的机构名称、受理方式

应当向社会公开。 

 

  负责控制吸烟工作监督执法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确定控制吸烟流动巡查执



法人员，负责巡查管辖的禁止吸烟场所，并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吸烟行为依法予

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控制吸烟工作监测评估、科学研究、宣

传教育、行为干预、人员培训、监督管理等工作所需经费应当予以保障。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禁止吸烟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五千元罚款，并对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处五百元罚款： 

 

  （一）不建立禁止吸烟管理制度，不设置禁止吸烟检查员，不开展禁止吸烟

宣传教育工作； 

 

  （二）在禁止吸烟区域不设置醒目禁止吸烟标志； 

 

  （三）在禁止吸烟区域内设置烟缸等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四）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内吸烟者不予以劝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餐饮场所、歌（舞）厅、公共浴室不设置吸

烟室又不禁止吸烟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

千元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吸烟且不听劝

阻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控制吸烟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二）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控制吸烟执法人员、禁止吸烟检查员、劝阻

吸烟的人员； 

 

  （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负责控制吸烟工作监督执法的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

控制吸烟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施行。1996 年 7 月 10 日天津

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条例》同时废止。 

 


